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专利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９９５９０．４

一种扁平防滑吊

装带

杨建国 陈卫东 张秋利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１．０８．１７ １０

年 第

２２０６１５３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７８５００．３

一种钢拉杆

杨 建国 李彦英 张 成 学

李 文 军 王 永 正 张 垣

苑军峰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１．０８．０２ １０

年 第

２２０７７６０

号

３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９２１２４．３

一种具有超载保

护功能的卸扣

杨 建 国 张 洪 江 王 淼

丁 德刚 刘 恩宏 马 秀 英

秦 甫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１．０８．１１ １０

年 第

２２１５１５６

号

４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３６３６４１．５

一种平吊钳

杨 建 国 王 瑛 崔 建 英

赵 春江 臧 福占 王 海 霞

贾 卓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１．０９．２６ １０

年 第

２２０６５３３

号

５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７８３８２．６

一种重心偏离式

机械翻转装置

杨 建 国 王 瑛 崔 建 英

赵 春 江 臧 福 占 贾 卓

卢东月 翁新营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１．０８．０２ １０

年 第

２２１４９０８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特此公告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2

年

6

月

16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2-033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存在增加议案的情况并发出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所增加的

《

雷霁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因补充通

知时间不符合

《

公司法

》

及贤成矿业章程中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相关规定

，

经参

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一致同意

，

该议案不作为有效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4

：

00

；

（

二

）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1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

室

；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

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

；

（

四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

含公开征集投票权的独立董事

）

230

共名

，

代表股份共

794,565,313

股

，

均具有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0%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

9

名

，

代表股份共

785,047,26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1%

。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221

名

，

代表股份共

9,518,04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 %

。

（

二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

部分董事

、

部分监事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会议

见证律师出席了此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790,761,639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52%

；

2,313,

46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29%

；

1,490,205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19%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790,477,232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49%

；

2,381,

63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30%

；

1,706,442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21%

。

3

、

审议通过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

表决情况

：

790,303,817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46%

；

2,512,

06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32%

；

1,749,427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22%

。

4

、

审议通过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实施办法

》；

表决情况

：

790,296,517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46%

；

2,547,

06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32%

；

1,721,727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22%

。

5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790,269,317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46%

；

2,531,

36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32%

；

1,764,627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22%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

、

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790,510,030

票赞成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9.49%

；

2,250,

669

票反对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28%

；

1,804,614

票弃权

，

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数的

0.23%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国枫凯文律证字

【

2012

】

0132

号

《

法律意见书

》。

此

《

法律意见书

》

结论性意见如下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及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符

合现行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1

、

经与会董事

、

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

2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此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国枫凯文律证字

【

2012

】

0132

号

《

法律意见书

》。

3

、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

，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查询

。

特此公告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证字

[2012]0132

号

致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贤成矿业

"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4

时在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1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室召

开了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北京国枫凯文

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受公司之委托

，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

公司法

》

"

）

等现行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贤成矿业章程的规定

，

针对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

会议的提案

、

表决程序等相关程序事项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股东大会会议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

它任何目的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和事项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

201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

，

并

由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会先后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

、

2012

年

6

月

9

日和

2012

年

6

月

11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分别公开发布了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公告

》

及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次通知

》。

上述通知和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

时间

、

地点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办法

、

联系地址及

联系人

、

网络投票操作方式等事项

。

（

二

）

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4

时在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1

号北京市

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室如期召开

，

由公司董事长臧静涛先生主持

。

同时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上

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进行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增加议案的公告

》

所增加的

《

雷霁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因补

充通知时间不符合

《

公司法

》

及贤成矿业章程中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相关规定

，

经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一致同意

，

该议案不作为有效表决

。

二

、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以及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共计

230

名

，

代

表股份数

794,565,31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60%

。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共

9

人

，

代表股份数

785,047,26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01%

；（

2

）

根据上海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21

人

，

代表股份数

9,518,04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0.59%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

构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

另外

，

出席及列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

经核查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身份真实有效

，

具备出席本

次会议的资格

，

有权对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

列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三

、

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

一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经审议

，

依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表决程序

，

对

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

1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2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项的议案

》；

3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二

次修订稿

；

4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施办

法

》；

5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

6

、《

关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

实收

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次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

由两名股东代表

、

一名监事与本所

律师共同进行清点和监票

，

统计了上述议案的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

，

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

（

二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

前述第

1

、

2

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包括网络投票的股东

）

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前述第

3

、

4

、

5

、

6

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包括网络投票的股东

）

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经核查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贵公司董事

、

监

事

、

董事会秘书

、

会议主持人签署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及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

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

负 责 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聂学民 李长桦

2012

年

6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600086

股票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2-17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关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龙实业

"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8,

447,964

股

，

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2012

年

06

月

15

日

，

公司接到大股东兴龙实业通

知

，

兴龙实业办理了本公司

21,000,000

股和

1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解除质押

手续

。

同日

，

因贷款需要兴龙实业将持有的本公司

31,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为新贷款做质押担

保

。

截止

2012

年

06

月

15

日

，

兴龙实业合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

148,447,964

股无限售

流通股

。

特此公告

。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19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6

月

15

日

（

二

）

召开地点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

号金源大酒店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四

）

召 集 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五

）

主 持 人

：

公司董事长宋伟杰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

名

，

代表股份

138,352,01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4.66%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30,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

对

21,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

弃权

0

股

。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2011

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利

润

681,277,297.90

元

。

公司以

2011

年年末的股本总额

399,165,9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5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30,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

对

21,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

弃权

0

股

。

（

三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30,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

对

21,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

弃权

0

股

。

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

（

四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30,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

对

21,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

弃权

0

股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公司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

2012

年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30,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

对

21,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

弃权

0

股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公司章程

》

原

"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长沙市八一路

466

号

，

邮政编码

：

410011

。

"

修改为

：

"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

号现代广场

，

邮政编码

：

410004

。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8,352,01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

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许有松 葛慧祁

（

三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

、

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伊利股份”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鉴于

"

伊利股份

"

（

股票代码

：

600887

）

"

因重大事项出现跌停

，

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

》

等有关规定

，

为合理确定伊利股份股票的公允价值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自

2012

年

6

月

15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

"

伊利股份

"

股票估值价格按照

19.67

元确定公允价值

（

即按前一交易日收

盘价连续

2

日下调

10%

计算

）。

"

伊利股份

"

后续期间若发生重大事项

，

本公司将进

行合理评估

，

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

待

"

伊利股份

"

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

易特征之日起

，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8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10.90

元

/

股调整为

10.85

元

/

股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

》

和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等议案

，

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

于

10.90

元

/

股

。

根据相关方案规定

，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

发生派发股利

、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

应调整

。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97,891,02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分配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并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登载了

《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以

2012

年

6

月

13

日为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6

月

14

日为除权除息日

。

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0.90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10.85

元

/

股

。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2-025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

项目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鄄

info.com.cn

）

刊登的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

005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新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10

）

和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

009

）。

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

并取

得当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20582000020654

的

《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名称

：

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

住所

：

当阳市坝陵办事处

（

坝陵工业园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李英龙

注册资本

：

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

：

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化学肥料

、

复混肥料

、

复合肥料

、

掺混肥料

、

专用肥料

、

缓控释肥

料及其他肥料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持有效生产许可证经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对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增资完毕后拟将其名称由

"

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史丹利化肥

销售有限公司

"

。

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

并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71329200006609

的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名称

：

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临沭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张磊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

：

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肥销售

；

施肥技术推广

服务

；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

。 （

须经审批的

，

未获批准不得经营

）

特此公告

。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6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

，

并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

9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撤销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11

年

8

月

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即同意公司采用连带责任

方式为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

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期限三年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文

件

。

截至目前

，

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尚未依据该项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

并决定今后也不会依据该项担保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

因此

，

同意撤销

2011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即同意撤销

公司采用连带责任方式为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

该担保事项随即结束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为了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需要

，

同意公司

采用连带责任方式为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期限一年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

文件

。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

的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和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的

2012-027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7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6

月

15

日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

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

采用连带责任方式为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安公

司

"

）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期限

一年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名称

：

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五路

105

号

3

、

法定代表人

：

肖胜利

4

、

注册资本

：

36,100.00

万元

5

、

经营范围

：

半导体

、

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元器件设计

、

研发

、

生产销售

；

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6

、

与本公司关系

：

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权

。

7

、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

西安公司总资产

51,073.38

万元

，

负债合计

16,387.27

万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32.09%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董事会意见

为了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需要

，

同意公司

采用连带责任方式为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期限一年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

文件

。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0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公司采用连带责任方式

为西安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8,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

保

，

贷款期限三年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

2011

年

8

月

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采用连带责任方式

为西安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

。

截至目前

，

西安公司尚未依据该项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

并决定今后也不会依据该项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

2012

年

6

月

1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定撤销为西安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项

目贷款提供担保

。

本次公司同意采用连带责任方式为西安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

合计

13,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01%

，

均为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西安公司提供的担保

。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担

保金额为

6,3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37%

。

除此之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事项

，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

华天科技

（

西安

）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报

表

。

特此公告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7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披露了

"

关

于参与土地竞拍并中标的公告

"

，

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了

"

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

，

公司的子公司

"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

"

（

以下简

称

"

京南裘皮城

"

）

负责实施建设肃宁县原皮毛市场扩建二期工程的建设

。

公司近日接到京南裘皮城与肃宁县国土资源局签署的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

京南裘皮城通过竞买方式获取肃宁县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为

"G2012-02

、

G2012-20"

的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

"G2012-02"

地块坐落于肃宁县尚村市场东路西侧

、

市场南路北侧

，

用地面积

67941.78

平方米

，

容积率≦

2

，

土地用途其他商服用地

，

出让价为

4230

万元

。

"G2012-20"

地块坐落于肃宁县尚村市场东路西侧

、

市场南路北侧

，

用地面积

4757.49

平方米

，

容积率≦

2

，

土地用途其他商服用地

，

出让价为

296

万元

。

备查文件

：

1

、

电子监管号为

：

1309262012B00149

的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2

、

电子监管号为

：

1309262012B00150

的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2-38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接到控

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芜湖德豪投资

"

）

的通知

，

因向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9,000

万元

，

芜湖德豪投资将所持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0,000

股质押给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

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

为

2012

年

6

月

14

日

。

芜湖德豪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245,356,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4%

，

其中

限售流通股

112,000,000

股

，

无限售流通股

133,356,800

股

。

本次质押的无限售流通

股

1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

。

本次质押完成后

，

芜湖德豪投资所持公司

股份中已质押股份为

103,052,2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84%

，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2-16

号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加快推进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主业转型和升

级

，

适应数字媒体发展的新挑战

；

公司拟通过跨地区跨媒体和跨所有制的战略

合作

，

共同打造安徽云教育服务平台

。

依据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办

法

》

有关规定

，

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

成立安徽皖新金智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

现根据

《

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告如下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与江苏金智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智

教育

"

）

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

拟在合肥市设立合资公司

，

主要从事文化传播

、

基础

教育信息化研发

、

应用与服务

，

打造

"

安徽省基础教育信息化云服务平台

"

。

本次公司出资总额为

825

万元

，

资金全部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

本次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

，

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设立

。

二

、

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江苏金智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高校信息化服务提供商

，

高

校信息化业务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

，

注册资本为

2300

万元

，

在北京

、

上海

、

广州

设立了分公司

，

并在十余个区域

、

近二十余个城市建立了营销与服务网络

，

拥有

遍布全国的服务体系

，

为用户提供咨询规划

、

软件开发

、

应用推广和运维服务等

专业化的服务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

：

安徽皖新金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

为准

）。

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825

万元

，

占

55%

；

金智教育出资

675

万元

，

占

45%

，

出资方式全部为现金

，

拟分两期并在两年内全部到位

。

经营范围

：

教育软件的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信息系统

设计

、

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

，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

（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

）

的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

。 （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经营范围为准

）。

四

、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将利用公司资本

、

市场资源

、

渠道和终端优势

，

以及在长期服务教育

过程中形成的品牌影响力和专业队伍

，

整合金智教育在数字教育中强大的研发

能力

、

技术支撑体系和成功经验

，

共同建设为安徽省基础教育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数字教育平台

，

同时

，

为省内各类学校提供

"

数字校园

"

建设的解决方案和服

务

，

并在此基础上

，

努力打造安徽省最大的数字教育基地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

2

、《

合作协议书

》

3

、《

安徽皖新金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

特此公告

。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33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周团章先生的通知

，

获悉其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00,000

股

,

其中包括原质押股份

5,000,000

股份和质押

期间公司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5,400,000

股

,

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周团章先生持有公司

11,300,000

股

（

全部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

，

无质押股份

。

上述股权质押及公司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详见

2011

年

2

月

18

日

、

2011

年

4

月

22

日和

2011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

多

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05

）、《

多氟

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23

）

和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56

）。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

2012-26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

，

公司总股本由

10,020

万股增至

20,040

万股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

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公司经营范围增加

"

普通货运

"

。

2012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完成权益分派

，

公司总股本由

10,020

万股变更为

20,040

万股

。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注册号为

110000011449568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均由人民币

10,020

万元变更为

20,040

万元

。

增加营业范围

"

普通货运

"

。

其它事项未

变更

。

特此公告

。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